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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加班制度完善研究 

——基于贵州省的实证调查 

王国勇 黄田
1
 

(贵州民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以贵州省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后进一步分析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加班所面临

的困境:如加班常态化、调休难以执行导致休息权被虚置、救济制度尚未建立等。针对这些问题，可从加强顶层设

计及制度建设;实施人文关怀，完善加班餐补制度;参照新修订的《公务员法》及《劳动法》，给予加班补助;完善

加班救济制度等方面来加以解决。 

【关键词】:党政机关 加班 加班制度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9)05－130－134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设计 

《公务员法》实施十三年期间，我国经济迅猛发展、政府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党政机关及参公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职能也

发生了较大转变。不仅实现了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也实现了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这不仅是思想观念的变

化，更是行动上的实践。而这一“服务”上的实践，也是公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体现。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期，社会治理

进入深化期，公务员工作量增多、服务项目增多，在人员编制并没有大幅度增多的情况下，加班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重要途径。贵州省党政机关工作人员①2加班情况如何?是否调休?针对这些问题，2017年5月至9日，课题组对贵州省部分党政机

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了实地调研。调查对象为贵州省的各级各类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共发放320份问卷，回收问卷305份，其中

有效问卷291份，有效比例为90．94%。数据录入前，对问卷进行二次复核与编码，再使用SPSS22．0进行数据录入、预处理以及

后期的统计分析。在进行问卷调查的同时，课题组还对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进行了个案访谈。 

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加班现状及其对加班补贴的认知 

根据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结果，分别从工作人员加班现状、加班补贴及调休现状、对加班制度的认知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加班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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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加班时段情况。由于岗位的特殊性，有些岗位会经常加班，在调研过程中，有52．8%的工作人员表

示其所在的岗位经常加班，44．9%的工作人员表示其所在的岗位偶尔加班，仅仅有2．3%的工作人员表示其所在的岗位零加班。

具体来看，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加班时段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有52．8%的受访者表示加班主要是在周末，在特殊活动时间加班的

有72．4%，有的是在年末，有少部分的是在月末，占到27．6%。在周末和特殊活动时间均加班的比例为39．4%，在周末、月末

都加班的占到18．6%，在周末月末和年末加班的占比为13．8%，有8．5%的工作人员不管是周末、月末、年末还是特殊活动时间，

他们都在加班。具体到每天的加班时段，大部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每天在18:00到22:00加班，但是仍有不少(30．1%)的工作人

员在晚上十点以后加班，长期这样下去，不仅对他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危害，也影响工作人员们正常的社会交往和家庭生活，

甚至有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生命健康权。 

2．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加班地点情况。经过调研，发现79．5%的工作人员是在办公室加班，有35．4%的受访者会因工作需

要而在其他特殊场合加班，有10．2%的被访者则选择在居住地加班。 

(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加班补贴及调休现状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因为属于公务员，没有以现金、物品或购物卡形式发放的加班补贴，也就是说，他们加班没有任何形式

的加班补贴，基本上是无私奉献。而对于调休，他们也基本上没有享受《公务员法》所规定的调休。 

受访者A1①3:“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公务人员，应该服从党的领导，服从组织安排，并且作为政府公职人员，加班是常

态。《劳动法》虽然规定了加班费，但是那并不适用于我们公职人员，我们只适合《公务员法》，按《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加班没有加班补贴，也没有安排调休。” 

(三)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对加班制度的相关认知 

1．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关于加班概念的认知。调研显示，绝大部分工作人员认为“在法定休息日、节假日上班”就是加班，

这一比例达到80.3%;而50．2%的工作人员认为加班就是“下班以后个人继续未完成的工作”;49．6%的人将加班与“值班”等同，

认为值班的情况属于加班;有23%的人认为“工会与个人协商后加班”的情况属于加班;而有被访者认为“8小时以外，与工作内

容相关的有凭证或记录的工作”是加班。可见，工作人员对加班概念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2．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关于加班补贴的认知。调研显示，93%的工作人员认为目前没有加班补贴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85%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认为应当有适当的加班补贴。 

3．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关于调休的认知。调研显示，90%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了解《公务员法》中加班应当给予调休的规定。

但是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他们在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并未得到相应的调休。 

4．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关于《公务员法》与《劳动法》的认知。《公务员法》和《劳动法》里均有关于加班的相关规定，但

是两者的适用对象不同。调研结果显示，85%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表示公务员只适用《公务员法》。有15%的受访者表示，《劳

动法》和《公务员法》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公务员法》中规定的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应得到相应的补休，如果不能实

行，就应当参照《劳动法》的标准进行补偿。 

5．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关于无私奉献的认知。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是公务员，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调研中，发现有68%的工作人员认为应当无私奉献，而有20%的则认为无私奉献是建立在自身身心健康、满足温饱的情况之下，

有12%的则认为无私奉献基本不可能，认为每个人都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美好生活是以物质条件为基础的。 

                                                        
3①本次访谈是 2017年 8 月 11 日于黔西南州与编号为 A1的访谈者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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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加班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一)加班常态化且不能拒绝 

1．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不能拒绝加班。一是作为特殊的劳动者，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更强调服务服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职

权、范围、义务、责任均以《公务员法》进行了规范，也明确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是特殊的劳动者。根据《公务员法》第十二

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忠于职守，勤勉尽责，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规范了作为国家

公职人员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作为中国特殊的劳动者，党

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同于其他普通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其在劳动关系中，更强调服从与执行。调研显示，突发事件、重大活动、

一般临时任务均需额外加班完成，这就需要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以高度的使命担当立即投入工作，因此，对于加班指令，党政机

关工作人员是不能拒绝的，否则就是违纪违法行为。 

二是作为人民的服务者，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尽职尽责。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性质决定其不得拒绝工作职责范围内

的工作。尽管法律法规明确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工作时间为8小时，但额外的工作、临时任务等都需要加班来完成，若党政机关工

作人员不履行其工作义务，不仅违反规定，也影响人民满意度。调研过程中，一位信访工作人员表示: 

受访者D1①4:“刚好下班的时候，来了一位上访人员，难道说要下班了，让他回去吗?要是这样糊弄，出问题了谁负责。所以

不论是什么时候，只要有人上访，那我就要工作。这是我工作的性质决定的。” 

调研显示，贵州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岗位上尽职尽责，最先考虑的并非休息，而是坚持首问责任制，及时处理各项事务。

这不仅反映了公务员的职业素养，也是其职业能力的体现，更体现出顶层设计的重要作用，只要工作所需，无论是否是上班时

间，他们都必须在其岗位上履行其义务。 

2．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加班常态化。调研显示，没有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拒绝加班的情况，且多有24小时开机，随叫随到的纪

律规定。任何时间、任何情况，只要单位需要，均立即到岗到位，这反映出贵州省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忠于职守，勤勉尽责，遵

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在调研过程中，大多数工作人员均表示加班是一种常态，“5+2”、

“白加黑”、“节日会”是家常便饭，甚至节假日直接取消假期，照常上班，难有真正意义上的休息。加班常态化大致表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白加黑”加班模式。调研显示，大多数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认为自己的工作是“白加黑模式”，用“白加黑”来形

容工作的状态，这便意味着正常休息权的搁置，此种难有停歇的工作模式往往并非因为工作人员工作效率低下，而是工作任务

较以往更加繁重，但人员有限，诸如紧急任务、重大活动等均要求额外加班完成。与此同时，24小时手机开机，随叫随到的规

定，也演变成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职业性质赋予的常态化规定。因此，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白+黑”加班模式已然常态

化。 

二是“5+2”加班模式。调研显示，大部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加班在周末，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工作任务在五天的工作日内

难以完成或上级领导临时下达任务要求及时完成，这都要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得不在周末进行加班，周末加班，成为常态，

也形成了“5+2”的加班模式。 

三是“节日会”模式。国家法定节假日出现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工作新态势，即他人放假，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更忙，特别是

单位领导。在重大节假日，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确保人民群众安心愉快地过节，大部分单位都会安排部分人员上班。 

                                                        
4①本次访谈是 2017年 8 月 3日于黔西南州与编号为 D1的访谈者的记录，在访谈过程中，十分配合访谈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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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工作，确实是需要各部门去加以保障，而在保障人民群众快乐地享受假期的时候，相关的工作

人员就要牺牲其假期。这种节假日照常上班的加班模式，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 

(二)调休难以依法执行导致休息权被虚置 

劳动者是具有劳动行为能力和劳动权利能力的公民。劳动者涵括的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共同决定公民参与劳动法

律关系的范围和享有并行使劳动权利、承担并履行劳动义务的范围。［1］据此界定，毋论党政机关，亦或国营企业、事业单位的

工作人员都属劳动者，从本质上来看，他们仅是分工不同，但均享有劳动权利，承担并履行劳动义务。因此，作为劳动者，他

们依法享有休息权，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可侵犯劳动者依法享有的休息权，任何侵犯劳动者休息权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 

劳动者休息权既然是法定权利，当然就应当受到各国政府及其司法机关的切实保护。［2］毋庸置疑，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享有

法定的休息权。然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得拒绝上级命令”这一规定，使得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面对周末、节假日加班的指令，

却不得拒绝。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工作的顺利开展，但是也使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放弃了休息权。明明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

休息权，也在“执行”的指令中被无形的虚置化。 

1．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加班后难以依法调休。《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公务员加班之后应给予调休，而实际工作中，党政机关

工作人员本身加班就是因为工作任务繁重，没有更多的人员来分担相关的工作任务，调休则意味着加班的工作人员在其他工作

日给予休假，这是难以执行的规定。首先，对于经常加班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来说，调休是不可能的，在工作任务只增不减的

情况下，调休意味着工作的无法完成。其次，很多加班并非个人行为，而多是部门的集体行为，紧急任务、重大活动等加班并

不是个人可以单独完成的，而是一个部门、或是多个部门、甚至所在区域内的各个机关部门来协调完成的。调休要在多个部门

来进行，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加班是常态，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周末、节假日也在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

业中被牺牲掉，但对于法律规定的调休，却是难以执行。 

2．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加班选择中处在弱势被动地位。特别行政权力关系决定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弱势地位。特别行政

权力关系是指根据特别的法律原因，以公法上的特别目的为界限，一方能够支配他方，他方也应服从这种支配。［3］特别权力关

系理论认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天然存在弱势地位。上级对处在特别权力关系中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发布命令，以便更有效地

管理行政事务，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只有服从的义务。这种服从义务，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命令，而自

身并没有话语权。这种特别的行政权力关系导致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所处的弱势地位，是难以改变的。 

(三)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加班制度不完善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加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但是加班制度并不完善。尽管各单位领导能够看到单位的工作人员都在任劳任

怨、不辞辛劳的工作，但对于工作人员的调休却难以实现。《公务员法》并未规定未能调休应当通过何种方式来保障公务员的

合法权益。 

受访者D2①5:“公务员加班不可避免，作为领导，我们希望可以按照《公务员法》来进行调休。但不能调休时，希望可以给

工作人员补偿，这是对他们劳动的认可，也是对于他们牺牲休息时间的一种补偿。但是，我们却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来补偿。

没有政策性的指导，我们也不能进行补偿，不然也是一种违规行为。” 

这说明，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加班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公务员加班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这不仅是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

一种尊重，也体现了党和领导对工作人员的一种关怀。而对于工作人员本身来说，也应该是一份付出，一份收获。 

                                                        
5①本次访谈是 2017年 8 月 3日于黔西南州与编号为 D2的访谈者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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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缺乏加班救济制度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长期处于超负荷的加班状态，不仅侵犯了员工的休息权，还侵犯了生命健康权。加班严重影响员工的身

心健康，“过劳死”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对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长期加班引起健康问题方面，目前没有建立合理的申诉渠道。

比如，加班应进行调休，但在调休未能有效实施的情况下，应通过什么渠道解决? 

四、完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加班制度的对策 

笔者针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加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特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加班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对加班问题进行了制度上的设计，并颁布了系列的法律法规，但对加班的制度设计并不完善。从长远来看，

长期加班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侵犯了工作人员的休息权，生命健康权，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因此，应加强顶层设计，完

善加班制度，使工作人员的休息权、健康权得到保障。作为党政机关，更应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首先，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加班制度，对必须加班的行为进行规定，避免无限度、无节制的加班。其次，应对加班的时长进行规

定。党政机关由于工作性质不同，确实需要加班的行为应进行时长规定，对于不能控制时间的特殊情况，也应进行调休规定。

再次，对于不能调休的情况，相关法律部门应按法定程序完善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公务员法》。最后，对违规调休、违规

补贴、滥发加班补贴的行为都应当进行相应的处罚，应不断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避免陷入补贴腐败。完善

顶层设计，合理的制度建设，对于促进依法行政具有积极作用，并且对于创造和谐的工作环境有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依法保

障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坚持以人为本，完善餐补制度 

民以食为天，食乃人之本。公务员加班、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加班，往往都超过3小时，通常均是下班之后继续工作到晚上

十点。而连续的工作致使工作人员并没有时间回家吃饭，而长期加班，在外吃饭也增加了额外的开支，因此，应提供加班餐补，

使其不因加班而增加更多的支出。但是，提供餐补也应有统一规定，即6点下班后需继续加班的，可提供晚上餐补，持续加班三

小时以上，可提供加班餐补，补贴标准可按当地标准的职工工作餐进行补贴。需加班的工作人员应提供加班通知等文件确认，

或者由单位统一制定加班台账记录，经由领导签字、纪委认定，才能发放加班餐补，防止滥发加班餐补。 

(三)参照新修订的《公务员法》及《劳动法》，给予加班补助 

调研显示，没有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因为加班而申诉，也没有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因为用人单位未发加班补助申诉或通过其他

方式来索要延长劳动时间工资报酬。被访者普遍认为，作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加班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可拒绝的义务，加

班不计报酬也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作为特殊劳动者的基本职业操守。根据《劳动法》的规定，未能调休需支付200%的工资报酬。

而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公务员执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休假。公务

员在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的，应当给予相应的补休，不能补休的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助。”①在公务员加班后且不能调休的情况

下，应根据国家“依法行政，有法可依”的要求，并结合公务员的性质，可以参照最新修订的《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及《劳

动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来支付加班补助，发放延长劳动时间工资报酬，如可根据《贵州省最低工资标准》中每小时的最低工资

标准，作为公务员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补贴标准②6。 

                                                        
6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公务员执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休假。公务员在法定工

作日之外加班的，应当给予相应的补休，不能补休的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助。”(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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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善加班救济制度 

党政机关作为国家公职部门，应知法守法，依法行政。首先，应尽量减少加班;其次，对于重大活动，突发紧急情况必须要

加班的，也应做好备案，于事后安排工作人员调休。而当下各部门工作人员均表示调休不能实现的情况下，作为领导，在意识

到长期过度加班会严重危害公务员身心健康的情况下，应完善加班救济制度。对于工作人员因工作劳累而引起的突发疾病应建

立有效的鉴定程序，完善的救济制度，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当工作人员以“白加黑”、“5+2”的无限循环模式来加班，为

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弃休息权时，党和国家也应保障他们的生命健康权、休息权。 

五、结论 

当下，党和国家大力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作为人民的公仆，理应为国家和社

会发展作出其应有的贡献。但也不能虚置《宪法》及其他法律所保障的“休息权”，对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无限加班的行为应

加以控制，而因生产发展所需的加班，理应得到调休。而在调休无法进行、也无相关法律来指导的情况下，制度理应进一步加

以完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最新修订，从制度上进一步保障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休息权和健康权，保障了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也将激励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更加积极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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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订，自2019年6月1日起施行。) 

②根据《贵州省最低工资标准》，按分类不同，每小时工作的报酬为 18元、17元、16元，虽然这一标准与《劳动法》规定的

相关标准相比较低，但这一加班补贴不仅承认了公务员加班也是一种额外劳动，确认其延长了工作时间，也是公务员薪酬激励

体系的一个有效补充，同时，这一加班补贴标准依据各地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低于《劳动法》规定的加班工资标准，其差额部

分可认为是一种奉献。 


